
西藏高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纠纷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8_A5_BF_E

8_97_8F_E9_AB_98_E9_c36_51423.htm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03）藏法民二初字第01号 原 告 中国农业

银行拉萨市康昂东路支行。 负责人 曾辉群，该行负责人。 委

托代理人 白玛，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 李建

忠，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告 拉萨市藏龙家具厂。 

法定代表人 王成富，经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拉萨市康昂东

路支行（下称康昂支行）诉被告拉萨市藏龙家具厂（下称家

具厂）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2003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昂支行

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家具厂未出庭。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昂支行诉称，2000年1月18日，被告

家具厂从该行贷款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自2000年1月18日

起至2001年1月18日止。被告以其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西段面

积为8266.67的房地产作为抵押。贷款期限届满至今，被告家

具厂分文未还。截止2001年12月份，该笔贷款所产生的利息

为24.009万元。另，据原告了解，被告家具厂还从中国建设银

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处贷过款。被

告对三家银行设定的抵押物均为同一房地产。基于上述事实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家具厂偿还全部贷款本息524.009万元、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并请法院对被告家具厂设定给该行、

中国建设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的

重复抵押财产依法进行审查，以切实维护原告的利益。 由于

无法与被告家具厂取得联系，本院于2003年3月14日向被告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至2003年5月13日公告期届

满，已视为送达。至本次开庭，被告家具厂未做答辩。由于

被告家具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审

理。 经审理查明，2000年1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拉萨市分行

（下称市农行）同被告家具厂订立了一份编号为藏（拉）农

银抵许借字2000第002号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由市农行向被告家具厂发放贷款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自2000年1月18日起至2001年1月18日止。贷款利率为月息4.875

‰ ，按季计付利息。被告家具厂以该厂的评估值为899万余元

的房地产作为该笔贷款的抵押物。2000年1月19日，双方当事

人到拉萨市公证处对上述《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书》进行了公

证，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贷款同日，市农行发文给

堆龙德庆县房产管理局，就前述贷款事宜告知该局，要求该

局在收到市农行还清贷款本息通知书之前不再另设抵押、过

户、补办产权等手续。由于堆龙德庆县当时并无房产管理局

这一单位，故该书面通知由堆龙德庆县土地管理局签收。同

日，堆龙德庆县土地管理局向市农行出具一份证明称：“当

时该县企业均未办理房产证。拉萨市藏龙家具厂的自建厂

房6632属该厂自有资产，今在我局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我局同意拉萨市藏龙家具厂以厂房进行抵贷”。 另，在本

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订立之前，即1999年10月12日，堆

龙德庆县土地管理局发出了堆国土（土）抵许字第1999（04

）号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许可证。该抵押许可证上载明

：抵押人为本案被告家具厂，抵押权人为市农行，用于抵押

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堆土国用（土登）字第020号，抵押面积



为8266.67，抵押用途为贷款，抵押期限自1999年10月12日

至2003年10月12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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